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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二中院：父母居住子女房屋不必然构成无权占有

□ 刘 洁 吴京竞

导读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全民普法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从物权
法到民法总则再到民法典，法律对于公民个人财产权利一直给予充分保护，而公民在认为个人财产权利受
到损害时，亦愈发倾向于寻求法律救济。然而，法律虽然界定了权利范围并赋予了救济途径，权利的行使却
不应过于任性，更不应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发生在母女之间的
返还原物纠纷，女儿以房屋所有权人的身份提起诉讼，要求年近九旬的母亲搬家腾房。法院判决驳回诉讼
请求，并认定父母居住使用子女的房屋不构成无权占有，同时倡导家庭成员之间应彼此关心、互相包容，积
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同创建和谐家庭。

因家庭长期积怨 母女产生房产纠纷

■裁判解析

物权虽是绝对权但行权不能任性
本案主审法官认为，亲属间腾房

纠纷一般应从三方面进行审查：
首先，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三十五条规
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
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据此应当认
定，不动产的权利人请求实际占有人
返还原物、腾退房屋，应以占有人构
成无权占有为前提条件。《中华人民共
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第十六条规
定，赡养人应当妥善安排老年人的住
房，不得强迫老年人居住或者迁居条
件低劣的房屋。具体到本案中，张某
作为一位年近九旬的母亲，符合法定
的被赡养人条件，王某作为女儿对张
某负有法定的赡养义务，而该项义务
的具体内容本身就包含为被赡养人妥
善安排住房，故张某基于王某应履行
的法定赡养义务而居住在王某所有的
房屋中，不构成无权占有。故此种情
形下，女儿以房屋产权人身份起诉母

亲要求腾房，依法不应予以支持。
其次，从客观情况出发，所有权

人以返还原物纠纷为案由起诉实际使
用人要求腾退房屋的，案件审理过程
中应对实际使用人是否具备腾房的客
观条件进行审查。法理上，物权具有
绝对权属性，即权利人可以要求不特定
的任何人排除对其权利的干扰。但实
践中，不动产的实际使用状况与权属登
记状况不一致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在
父母与子女或家庭近亲属之间，该类情
况并不鲜见。发生在家庭内部的腾房
纠纷，往往有着与共居、继承等家庭生
活背景相关联的复杂原因，如果仅凭借
物权人的身份即可要求他人无条件腾
退房屋，行权方式则未免过于任性。为
追求判决的社会公平效果，彰显司法的
人文关怀，对实际使用人是否具备腾房
条件的审查，不应过于机械。本案中，
年近九旬的母亲独居国内，熟悉、便捷
的居住环境对安度晚年至关重要，张某

在诉争房屋中居住已十余年，骤然改变
居住地点及环境，无疑将对其生活造成
严重影响。通过仔细对比涉案两处房
屋的客观条件，法院最终认为不能仅以
老人尚有其他房屋可供居住即简单认
定符合腾房的客观条件。

最后，从公序良俗角度考虑，家
庭成员之间应互谅互让、团结友爱，
妥善处理家庭矛盾。所有权人的物权
主张与其赡养老人的法定义务发生冲
突时，如果将财产权利置于法定赡养
义 务 之 上 ， 显 然 与 公 序 良 俗 相 悖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将“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立法宗旨
和目的，民事司法裁判更应引导当事
人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
建和谐友善家庭氛围。家庭琐事繁多
偶有矛盾在所难免，但敬老孝亲系中
华 民 族 传 统 美 德 ， 任 性 行 权 实 不 可
取。铭记百善孝为先，家庭生活方得
美满。

■代表点评

“我是房屋产权人，有权要求腾房”

老人居住女儿房 不构成无权占有

王某是张某的女儿，因工作需要，
她常年与配偶共同侨居海外，其母亲张
某自老伴去世后，一直独居于北京的一
套房屋中。母女二人的矛盾，正是由张
某居住的这套房子引发的。

原来，2002 年初的时候，王某曾
于北京市内购买一套三居室房屋，当
时王某的女儿刚刚就读小学，为方便
外祖父母接送外孙女上下学，王某将
张 某 老 两 口 接 到 该 房 屋 中 共 同 居 住 。

2008 年，因工作调动，王某一家三口
前往国外居住生活，张某老两口则继
续 居 住 在 王 某 购 买 的 房 屋 中 。 2010
年 ， 张 某 在 老 伴 去 世 后 开 始 独 自 居
住，随着年龄增长，日常生活主要由
保姆照顾。

张某的老伴去世后，王某认为母
亲张某在处理父亲遗留的存款等财产
时有失公允，不顾及自己多年来对家
庭的贡献，而将较多的遗产分配给其

他子女，母女二人由此心生嫌隙。加
之王某多年侨居海外，双方沟通交流
不足，嫌隙渐成积怨。2023 年 ， 王 某
提 出 因 自 己 即 将 达 到 退 休 年 龄 ， 退
休 后 将 要 回 国 生 活 ， 希 望 张 某 腾 出
房 屋 搬 到 其 他 地 点 居 住 ， 而 张 某 则
认 为 自 己 已 年 近 九 旬 ， 且 在 该 房 屋
独 居 十 余 年 ， 需 要 继 续 生 活 在 熟 悉
的 环 境中，不具备搬家条件。王某遂
就此提起诉讼。

诉讼中，王某认为其腾房主张有以
下三个理由，故其腾房请求应当获得支
持：首先，诉争房屋由其出资购买并
办理了房屋产权登记，其作为房屋产
权人有权居住使用该房屋，有权要求
其他占有人腾退并向其返还房屋；其
次 ， 张 某 并 非 无 其 他 房 屋 可 供 居 住 ，
张某退休前所在工作单位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为张某分配了住房，且张某在

2002 年之前未搬来与王某同住时，一
直居住在单位分配的住房内，现该处
房屋仍然空置，张某可搬回其自有住
房中居住；最后，王某已近法定退休年
龄，亦属老年人，其子女亦已成年，为
回国后生活便利，王某家庭确有居住使
用诉争三居室房屋的客观需要。

对此，张某表示，自己年近九旬，
行动不便，出入需要依靠轮椅，日常生

活就医等均依赖熟悉的环境，其名下的
自有房屋空置已超过二十年，面积狭小
且位于老旧小区，缺乏无障碍设施，位
置偏远不便于就医。因此张某认为，自
己不具备腾房条件，无法同意王某的诉
讼请求。

在法庭调解过程中，双方均表示鉴
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客观情况，目前无法
共同居住使用诉争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的基本争议
虽然属于普通的腾房纠纷，但因矛盾发
生于家庭内部、母女之间，该案的判决
实际上涉及到对所有权人的物权保护与
子女对父母履行法定赡养义务之间的价
值判断。

一方面，法律规定不动产的所有权
人有权请求实际占有人返还原物、腾退
房屋，但该请求应以占有人构成无权占
有为前提条件。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可
能基于抚养、赡养、扶养、租赁、借用

等法律关系而享有在他人所有的房屋中
居住的权利。本案中，王某作为诉争房
屋的所有权人，对该房屋享有占有、使
用等相关权利，但张某与王某系母女关
系，女儿王某在母亲张某年老时对其负
有法定赡养义务，故张某基于赡养关系
在王某所有的房屋中居住，不构成无权
占有。

另一方面，张某名下虽另有一套房
屋，但该房屋无论面积、位置抑或基础
设施情况均不适合高龄老人独自居住，

同时考虑到张某已经在诉争房屋中独自
居住十余年，就医等日常生活均较为依
赖熟悉的环境，骤然改变居住地点及环
境，会对张某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据此
不应认定张某具备腾房条件。

综合以上因素，北京二中院驳回了
王某腾房的诉讼请求。

由于判决作出时，适逢重阳节当
日，考虑到当事人张某已年近九旬行动
不便，法官将无需腾房的判决书亲手送
至老人手中。 任性行权不可取 以孝为先当铭记

北京市人大代表 杨 华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世代
相传的道德准则。孝敬父母、友爱手
足，是家族维系与延续的情感纽带。
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亦是生
活中不可避免的常态，感情疏离、意
气之争，严重威胁并破坏家庭关系的
和谐。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和谐
社会必然是由一个又一个和谐家庭构
成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
求司法案例必须能够给予社会与公民
积极、正向的引导。本案正是这样的
一个典型案例，法院处理本案时兼顾
法理情，相协调充分实现政治效果、社
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充分
发挥定分止争和价值引领作用，对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很好的
示范引领作用，让群众能够从裁判的
过程和结果中充分感受到公平正义。

这起发生在母女之间的腾房纠
纷，争议事实或许并不复杂，但着实
令人遗憾。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
处理家庭财产时更偏向经济条件相
对较差的子女，而在赡养年老父母
时贡献较多的子女不一定能够多分
到老人的财产，这些都有可能演化出
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并以继承、赡
养、腾房等各类民事纠纷的形式涌入

法院。本案审理法院对女儿以房屋产
权人身份起诉要求年老的母亲搬家腾
房的纠纷所作出的处理，体现了司法
对物权保护与赡养义务发生冲突时进
行的价值判断，其正向引导意义体现
在三个方面：

首先，忠于民法典的立法宗旨与
目的。诚如大家所知，民法典非常注
重对公民个人财产的保护，物权的确
认以登记为准，房屋的登记产权人，
确实有权利要求其他人腾退返还其房
屋。但是，民事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
系，每个人享有权利的同时，也都要
承担法律赋予的义务。如果片面理解
民法典的物权条款，认为自己是产权
人就必然可以随时要求他人腾房，这
种行使权利的方式未免过于任性。本
案中的女儿正是忽略了为年老的母亲
妥善安排居住场所属于法定赡养义务
范围，而本案的判决则正是遵循了权
利义务相统一的理念进行价值判断，
忠实于民法典的立法宗旨和目的。

其次，与公序良俗的融合恰如其
分。日常生活中，除了法律的直接规
定，公序良俗也是指引人们行为规范
的准则。公序良俗中的良俗，可以直
接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善良风俗。本

案审理法院在说理时认为，审理亲
属间的腾房纠纷，应当特别注重审
查是否具备腾房条件，正是基于善
良风俗而进行的考量。对于一位年
近九旬的老人而言，仅仅是搬家腾
房这一件事就足以对其造成非常严
重的影响，如果只因为老人名下另
有其他房屋就要求其搬离多年熟悉
的环境，绝非良俗本意。本案判决
正是将法律法理与良俗情理妥善地
融合。

最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深入人心。本案中的母女纠纷，虽
然以家庭琐事为导火索，但究其根
本未免不是女儿多年侨居海外，母
女欠缺沟通引发感情疏离所致。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诞生于当代社
会，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多年累积的家庭矛盾或许很难
通过一事一案迅速根除，但一份正
向引导的民事判决，却可以让一位
侨居海外多年的女儿了解当代国内
社会的价值取向，从而反思如何正
确处理家庭问题，也可以让更多的
群众理解任性行权不可取、以孝为
先当铭记，从而让和谐、友善的价
值观深入人心。

▲图为本案庭审现场。
董 迪 摄

◀图 为 北 京 二 中 院 法 官
前往当事人家中向其送达案
件裁判文书。 吴京竞 摄


